
证券代码：300087 证券简称：荃银高科 公告编号：2026-016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月 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本次调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15

号），公司于 2021年 7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3,768,366股，募集

资金总额 549,999,989.24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审计验资费、律师费

合计 13,059,999.74 元，手续费 23,768.3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36,916,221.13元。

2021年 7月 23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大

信验字[2021]第 32-10001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

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2、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



（注册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5,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研发创新体系建设项目 13,800 13,800
2 农作物种子海外育繁推一体化建设项目 11,700 10,300
3 青贮玉米品种产业化及种养结合项目 68,166 30,900

合计 93,666 55,000

3、募投项目历次变更及延期情况

2023年 4月 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3 年 5月 10日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青

贮玉米品种产业化及种养结合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由 30,900 万

元缩减为 8,493万元，并将调减的 22,407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河

北新纪元种业有限公司 67.90%股权项目”，“青贮玉米品种产业化

及种养结合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24年 6月 30

日。

2024年 2月 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期限的议案》，公司综合考虑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对“研发创新体

系建设项目”和“农作物种子海外育繁推一体化建设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分别调整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和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经 2024年 6月 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青贮玉米品种产业化及种养结合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全资孙公司宿

州粮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4年 6月 30日调整至 2025年 6月 30日。



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及延期后，募集资金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

资总额

1 研发创新体系建设项目 13,800 13,800

2 农作物种子海外育繁推一体化建设项目 10,300 10,300
3 青贮玉米品种产业化及种养结合项目 30,900 8,493

4
收购河北新纪元种业有限公司 67.90%股权

项目
- 22,407

合计 55,000 55,000

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

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投入进度 项目状态

1 研发创新体系建设项目 13,800 11,207.81 81.22% 已结项

2
农作物种子海外育繁推

一体化建设项目
10,300 2,023.64 19.65% 进行中

3
青贮玉米品种产业化及

种养结合项目
8,493 6,948.76 81.82% 已结项

4
收购河北新纪元种业有

限公司 67.90%股权项目
22,407 16,616.34 74.16% 已结项

合计 55,000 36,796.55 --

注：“收购河北新纪元种业有限公司 67.90%股权项目”，标的资产于 2023 年 5月完成交

割，标的公司于 2023年 6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根据标的公司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在 2023-2026年分期支付。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1、拟延期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本次拟延期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农作物种子海外育繁推一体

化建设项目”，该项目包含两个子项目，分别是：“安哥拉农作物种

子育繁推一体化基地项目”、“孟加拉国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化基

地项目”。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其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建设内容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

募集资金已投

入金额
投资进度

1
安哥拉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化

基地项目
5,581.00 709.36 12.71%

2
孟加拉国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

化基地项目
4,719.00 1,314.29 27.85%

合计 10,300.00 2,023.64 19.65%

2、延期方案

结合公司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入进度，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

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农作物种子海外育繁推一体化建设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原计划预计可使用状

态日期

调整后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农作物种子海外育繁推一体

化建设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7年 6月 30日

3、延期原因说明

前期受国内外形势影响，项目核心实施人员无法正常外派，相关

工作直至 2023年才正式开展，导致项目整体推进节奏滞后。

安哥拉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化基地项目延期因素：2023 年对

原计划种植地块开展的玉米、水稻等作物种子生产试验未达预期，需

重新遴选适宜种植区域，新地块开发法律批文于 2024年 5月才完成

签署；2025 年农业季完成新地块补充试验后，于 9月取得安哥拉投

资局投资建设更新备案，目前已完成地勘，田间工程开始施工。此外，

安哥拉当地外汇管控收紧，项目所需建设材料、设备进口及专业技术

服务采购的外汇批复流程耗时较长，进一步延缓了建设进度。

孟加拉国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化基地项目延期因素：一是 2023

年底至 2024年初政府选举期间，当地政府工作效率下降；2024年 7

月爆发大规模反公务员岗位配额制抗议活动，执政党下台后成立临时

政府，项目所在地达卡周边受局势影响，出于人员安全考虑，项目推

进被迫暂停，直至 2024年四季度才重启相关工作。二是 2024年确定



的项目用地因业主拒绝履约及历史纠纷等不可控因素，无法继续使用，

需于 2025年重新选址，目前已完成新选址的投资备案、建设备案及

地勘、设计、招标工作。

三、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对“农作物种子海外育繁推一体化建设项

目”开展全面重新论证，具体情形如下：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践行国家战略，筑牢粮食安全保障。种业“走出去”是落

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深化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提升我国全球农业治

理话语权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种业国际化政策扶持力度，

2025年 3月 10日农业农村部专题召开农业走出去企业座谈会，聚焦

推进农业走出去高质量发展，为项目海外布局提供了明确政策指引与

方向支撑。

（2）契合企业战略，巩固海外发展根基。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

坚持“国内国外同步发展”战略，年出口各类农作物种子超 1万吨，

覆盖 3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规模稳居全国同行业前列。在亚洲、

非洲核心水稻种植区域已构建稳固的品牌影响力，积淀了深厚的市场

基础，“做大做强海外业务”作为公司核心战略板块，为项目实施提

供了坚实的战略保障。

（3）抢抓市场机遇，应对全球化竞争格局。当前全球化进程中，

各国种业市场准入门槛持续提高，海外市场开拓难度与成本同步上升，

市场窗口期持续收窄。在此背景下，公司亟需主动布局海外育繁推一

体化业务，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抢抓当前市场机遇拓展国际市

场空间，巩固并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4）依托既有优势，辐射区域核心市场。公司在安哥拉、孟加



拉国已深耕十余年，对当地政治经济环境、地理气候条件、人文社会

习俗有着深刻洞察。凭借两国成熟的业务基础与资源积累，可将其打

造为辐射西南非、南亚区域市场的核心枢纽，形成良好的海外发展格

局。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政策保障体系完备，出海环境持续优化。我国通过修订《专

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出台《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农

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等法律法规，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与出海扶持体系。在税收减免、审批简化、信贷支持等方

面为种子出口企业提供精准保障，新《种子法》实施后，种业进出口

及对外合作管理更趋规范化、制度化，叠加国家专项财政激励政策，

为项目顺利推进营造了优质政策环境。

（2）目标国发展条件优越，市场需求潜力旺盛。

安哥拉：自然资源禀赋优越，土地肥沃、河流密布、光照充足、

降水充沛，具备发展农业的先天优势。全国可开垦土地面积约 3,500

万公顷，目前耕地面积约为 604 万公顷。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65%，人均耕地面积 0.19公顷。安哥拉主要农作物平均单产低，玉米

为 500 公斤/公顷，水稻为 1,000 公斤/公顷。目前，安哥拉本国粮食

产量可满足 40%的国内需求，其余则需要进口，每年仍需为粮食进口

支付 20至 30亿美元。为提升粮食自给率，安哥拉政府 2022年 7月

启动国家粮食生产促进计划，明确 202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610万吨

（其中谷物 500万吨）的目标，为项目落地提供了强劲的政策驱动与

市场需求支撑。

孟加拉国：地处恒河三角洲，地势低洼、水网密布，属热带季风

气候，是水稻种植的理想区域。2024年该国生产稻米 3,886万吨，系

全球第四大水稻生产国。为进一步提升粮食产能，孟加拉国政府计划



到 2040 年将水稻年产量提升至 5,400 万吨，并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

进程。该国本土种业科研实力薄弱，品种自主知识产权匮乏，水稻产

业发展对国外优良品种依赖度高，且对境外投资持开放态度，允许

100%外资控股并提供优惠税收政策。作为孟加拉国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之保持着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为项目在当地投资运营创

造了有利的外交与经贸环境。

（3）企业海外业务基础深厚，核心竞争力突出。

安哥拉业务基础：2011-2018年，公司持续参与安哥拉水稻、玉

米种植农场工程建设，提供规划设计、土地开垦、品种筛选、农艺研

究、种植管理、收获加工、人员培训全链条技术服务，在多个农场累

计完成粮食种植面积 8,500余公顷，生产粮食 5万余吨，实现了良好

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018 年后持续加大投入，向当地派驻科研与种

子生产技术团队，组建专业销售队伍，目前已有 6个玉米品种、2个

水稻品种通过安哥拉国家审定，产量与抗性表现优异，是当地为数不

多的本土审定杂交新品种。公司近几年参与当地国家种子招标和自由

市场销售，每年销售水稻、玉米、小麦等各类农作物种子 1,000余吨。

项目建成后，依托公司的品种和科研优势，深入布局本土化的科研、

生产、销售、服务等领域，将有利于快速提升市场份额，在当地形成

具有显著影响力的育繁推服一体化公司。

孟加拉国业务基础：自 2003年起，公司开始在孟加拉国推广杂

交水稻，常年派驻专业技术团队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与服务。通过

与当地种子企业、农业科研机构合作开展高产优质栽培示范、召开现

场观摩会、组织技术培训等活动，深度深耕当地市场，与当地政府、

农业企业及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已成为孟加拉国杂交水稻

种子核心供应商。同时，公司根据当地市场需求，积极推广自主选育

的棉花、西瓜、南瓜、蔬菜等作物种子，配套出口农用机械、化肥、



农药等农业生产物资，“荃银”品牌获孟加拉国农业部官方认可。公

司目前每年在孟加拉国通过本地生产与进口供应市场杂交水稻种子

超 1,500吨，市场占有率 10%-15%，当地合作伙伴为本国排名前列种

子企业，已自主审定 9个杂交水稻品种。此外，孟加拉国每年玉米种

子市场需求量达 8,000-9,000 吨，公司近年重点推进适应热带、亚热

带地区的玉米品种选育，已筛选出适宜当地种植的优良品种并启动示

范推广，相关品种具备早熟高产优势，未来依托子公司销售团队与本

地合作资源，玉米种子销量有望快速增长。

3、预计收益

本次项目延期对该募投项目的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4、重新论证结论

农作物种子海外育繁推一体化建设项目深度契合国家种业“走出

去”战略导向，具备良好的外交合作环境、完善的政策扶持体系、目

标国广阔的市场空间及旺盛的需求支撑。依托公司雄厚的科研实力、

成熟的海外业务布局与深厚的本地化运营经验，建设农作物种子海外

育繁推一体化项目，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企业海外业务规模、提升国际

市场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项目实施具备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募投项目延期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调整是根据公司实际

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变化，未调整

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的变更，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合理

推进。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与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等有关规定,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于荃银高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五日


